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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一一主主日日((聖聖靈靈降降臨臨後後第第一一主主日日))  
“全能永生的上帝，已經施恩給祢的眾僕人，使我們因著信奉真道，認識永恆三位一體的榮耀，又
在主的威嚴大能裡，敬拜合而為一的主：求主使我們堅守這真道，恆心敬拜，並帶領我們終於得
見聖父獨一永遠的榮耀；聖子和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惟一上帝，永無窮盡。阿們
。”(本日祝文)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3 上帝說：「要有
光」，就有了光。 4 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5 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
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6 上帝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 7 上帝就造出
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 8 上帝稱空氣為「天」。有晚上，
有早晨，是第二日。 9 上帝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 10 上
帝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上帝看著是好的。 11 上帝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
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 12 於是地發生了青草
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上帝看著是好的。 13 有
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14 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
年歲， 15 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 16 於是上帝造了兩個大光，大的
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 17 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18 管理晝夜，分別明
暗。上帝看著是好的。 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20 上帝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21 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
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上帝看著是好的。 22 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
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 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24 上帝說：「地
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 25 於是上帝造出
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上帝看著是好的。 26 上帝說：「我
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27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
女。 28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
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29 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
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30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
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31 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2 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
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3 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
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4 創造天地的來歷，乃是這樣。”（創 1:1-2:4上）                                                                       

“大衛的祈禱。耶和華啊，求你聽聞公義，側耳聽我的呼籲！求你留心聽我這不出於詭詐嘴唇的祈
禱！ 2 願我的判語從你面前發出；願你的眼睛觀看公正。 3 你已經試驗我的心；你在夜間鑒察
我；你熬煉我，卻找不著甚麼；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 4 論到人的行為，我藉著你嘴唇的言
語自己謹守，不行強暴人的道路。 5 我的腳踏定了你的路徑；我的兩腳未曾滑跌。 6 上帝啊，
我曾求告你，因為你必應允我；求你向我側耳，聽我的言語。 7 求你顯出你奇妙的慈愛來；你是
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脫離起來攻擊他們的人。 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
在你翅膀的蔭下， 9 使我脫離那欺壓我的惡人，就是圍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敵。 10 他們的心被脂
油包裹；他們用口說驕傲的話。 11 他們圍困了我們的腳步；他們瞪著眼，要把我們推倒在
地。 12 他像獅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壯獅子蹲伏在暗處。 13 耶和華啊，求你起來，前去迎敵，
將他打倒！用你的刀救護我命脫離惡人。 14 耶和華啊，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脫離那只在今
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財寶充滿他們的肚腹；他們因有兒女就心滿意足，將其餘的財物留給
他們的嬰孩。 15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或譯：著）你的形像就
心滿意足了。”（詩 17） 

“ 11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
仁愛和平的上帝必常與你們同在。 12 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13 眾聖徒都問你們
安。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 （林後 13:11-13）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
惑。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譯：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20 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6-20)                                                                       

我我必必見見?? 的的面面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詩 17:15） 

前言：  
(一) 詩 17 篇是一篇受欺壓者個人的祈禱，詩人表明自己的清白，指出敵人對他作了不實的

控訴，他呼求上帝的保守和公義的審判。 
(二) 從詩中可看見：詩人的心在夜深人靜時受到上帝的觸摸(cf.3 節)，他知道上帝的道路，

也確實走在這條路上(cf.5節)，他認定上帝是他的逃難所(cf.7節)。 
(三) 詩 15至 17篇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那些(現在)走在上帝道路上的人，(將來)都能

宣告他們對上帝的信心，因祂(過去)已親自叫他們成為自己的子民。此外，詩 17 篇也
回應了詩 15篇所提：公義的人才能與上帝同住；其最後的宣告則回應了詩 16篇所說：
在上帝的同在中，人能找到保護的根源。 

(四) 本詩可分為三段，每段都包含一個祈求、和一個對祈求的說明： 
1.1至 5節：聚焦於詩人本身 
  (1)1至 2節：祈求上帝的聆聽 
  (2)3至 5節：堅持自己的無辜 
2.6至 12節：聚焦於欺壓者 
  (1)6至 9節：祈求上帝的保護 
  (2)10至 12節：對欺壓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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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至 15節：將上述二者放在一起 
  (1)13至 14節：祈求打倒欺壓者 
  (2)15節：對上帝信靠的宣告 

(五) 全詩豐富地使用以色列多樣文化與經驗的用語和意像： 
1.開頭的祈求(cf.1-2節)使用法律用語，向作為審判者的上帝訴願。 
2.第二個祈求(cf.7-9 節)使用避難所或聖所的意像，在其中的祭壇處受欺壓者得著庇
護。 
3.仇敵被描繪成像掠食的野獸，而上帝則如神聖的戰士以自己之名介入(cf.12-13 節)。 

(六) 本詩最後第 15節被刻在偉大的蘇格蘭傳道者，愛丁堡的 Alexancler Whyte的墓碑上。 

一、 三項緊急的祈求 
 “ 耶和華啊，求你聽聞公義，側耳聽我的呼籲！求你留心聽我這不出於詭詐嘴唇的祈禱！

求你顯出你奇妙的慈愛來；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脫離起來攻擊他們的人。求你保
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下，耶和華啊，求你起來，前去迎
敵，將他打倒！用你的刀救護我命脫離惡人。”(詩 17:1,7-8,13) 

在本詩一連串的申訴和請求中，有三個最具體代表的祈求：聽聞(1節)、顯出(7節)、和打倒
(13節)。 
(一) 本詩一開始，詩人即祈求上帝“聽聞公義”，從 3至 5節中詩人堅持自己的無辜看來，

在此應是指“聽聞我公義的案件”。詩人並不是宣講自己全然完美、無可指摘，他只是
表明在被迫害這特別的事件上，他是寃屈、無辜的。因此他呼求上帝按真相審判，洗刷
他的罪名，還他的清白。 

(二) 其次，詩人呼求上帝再次在他生命中“顯出祂的大能和恩典”，在此較像是向一位朋友
和保護者直求，而不是將案件呈給法官。第 7節詩人使用四個含義豐富且充滿力量的希
伯來文：“奇妙”、“慈愛”、“拯救”、和“右手”，這四個字源於出埃及傳統，可
在出埃及記的“摩西之歌”(出 15:1-18)中看見；第 8節則使用另一首“摩西的讚美
詩”，其中“眼中的瞳人”和保護的“翅膀”之感人的譬喻。 

(三) 最後詩人表露他的心聲，祈求上帝將他的敵人打倒。因“他們圍困…像獅子急要抓食”
(11-12節)，他十萬火急地向上帝求救說：“主啊，不是他們死，就是我死！” 

二、 起來將敵人打倒 
“耶和華啊，求你起來，前去迎敵，將他打倒！用你的刀救護我命脫離惡人。耶和華啊，求你
用手救我脫離世人，脫離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財寶充滿他們的肚腹；他們因
有兒女就心滿意足，將其餘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詩 17:13-14) 
(一) 在 13、14節中，詩人指出上帝為惡人所存留的二件事： 

1.“上帝迎見他們”，這是一種審判的表達，詩人以勇猛的筆法描述上帝將在半途攔截
(“前去迎敵”或作“先發制人”)這些惡人。 

2.“將他們所喜愛的物加給他們”，這是一種叫人一時難解的說法。事實上，詩人是在
說：惡人都只是屬於“今生”的世人，就讓他們得著今生的一切吧！因擁有一切卻沒
有上帝，本身就是一種審判。 

(二) 在基督“愛仇敵”光照下的新約信徒，對於第 13節中“將仇敵打倒”的呼求，或許會感
到些許為難。但事實上，當上帝支持、介入義人的案件時，同時也就是干預、反對惡人。
今天此項洞察仍然是真實的。確實有很多無辜的人，在惡人手中受苦；在這些景況中，
有時去拯這些受欺壓者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倒惡人！ 

(三) 我們須記住：我們有時正像這些邪惡的欺壓者，如同我們是無辜的受害者一樣。讀本詩時，我門不
只是認定自己是無辜的受欺壓者，更當提醒自己：有些人的受害，有時也是因我們的罪！ 

三、 最終有福的盼望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詩 17:15） 

(一) 詩人在本節以一個信心的宣告作為全詩的結束，將前面第 1、2節的呼求：“求祢聽聞
公義”、“願祢的眼睛觀看公正”，變為“我必在義中見祢的面”。義有公義、勝利之
意，指上帝將事物放回正確的位置上。在此，詩人選擇將眼睛牢牢注視著上帝，而不是
仇敵或環境之上。這是全詩的高潮，它充分回應了第 7節的祈禱：“求祢顯出祢奇妙的
慈愛來”！ 

(二) 按猶太傳統，“我醒了的時候”，可能是指一個人在求助祈禱之後，晚上在聖殿過夜，
等候早晨上帝的回應。不過基督教傳統則視本節與復活有關，的確唯有復活與主同在，
生命才能得著最終和完全的稱義。 

(三) 總之，詩人被上帝的慈愛所緊緊環繞，他深信受欺壓的夢魘終將結束，上帝將來的臨在
與祂之前的同在，是沒有分別且是同樣真實的。若他問自己：在死後，上帝是否仍然與
他同在？他裏面“先知的靈”(cf.徒 2:30)必會告訴他：“為什麼不呢？” 

後語：  
（一） 本詩提醒我們：欺壓和邪惡是世間年代久遠的難題，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受到不公

義和錯誤的對待。本詩堅持上帝不會遠離無辜的受害者，祂是慈愛、信實的主，祂必
為所有受欺壓者採取行動。 

（二） 很多人因極大困難的重壓，難以入睡或安眠，本詩可以作為這些受壓者的祈禱，特別
是最後一節為他們說出盼望的話語：“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祢的面。我醒了的時候，
得見祢的形像，就心滿意足了。”(15節) 

 
默想省思：我曾受過惡意的指控而被欺壓嗎？上帝保護祂的子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對此我有

何感覺？我曾在何時感受上帝將我隱藏在祂翅膀的蔭下？對於呼求上帝將敵人打倒這
點，我有什麼樣的看法？曾有人因我的罪惡而無辜受害嗎？詩人最終選擇將眼睛放在上
帝身上，這對我有何啟發？ 


